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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继续组织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

酉阳府办发〔2012〕11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府有关部门、各国有林场：

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继续组织实施天然林资源

保护工程的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11〕213 号）精神，为加快“生

态酉阳”建设，改善生态环境，维护我县森林资源安全和促进全

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就扎实做好我县天然

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实施工作（以下简称“天保二期工程”）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天保二期工程的目标任务

（一）主要目标

通过实施天保二期工程，努力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稳定的森林

生态屏障，实现森林资源从恢复性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提高转变，

到 2020 年酉阳县有林地面积增加 46.0 万亩，森林蓄积净增 632.4

万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提高 5.9 个百分点；生态状况从逐步好转

进一步向明显改善转变，工程区水土流失明显减少，生物多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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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增加，森林生态体系更趋稳定；林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发展，

职工和林农就业岗位增加，林区民生明显改善，社会保障全面提

升，林区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

1、继续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，确保我县森林生态功能修

复。

2、继续加强森林管护。管护森林面积 346.3 万亩，其中：

国有林管护面积 30.7 万亩，集体所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 141.7

万亩，集体所有地方公益林管护面积 173.9 万亩。

3、加强公益林建设。公益林建设 28.8 万亩，其中：人工造

林 16.0 万亩、封山育林 12.8 万亩。

4、实施中幼林抚育。通过中幼龄林抚育，调整林分结构，

改善林分生长环境，提高林木生长量。

5、保障和改善民生。通过落实政策和工程项目，增加林区

就业岗位，提高职工和林农收入，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。

二、落实天保二期工程的主要政策

（一）建立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

对国有林，中央财政安排森林管护费每亩每年 5 元。对集体

林区的国家公益林，中央财政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每亩每

年 10 元。对集体林区的地方公益林，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由中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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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区县财政共同负担每亩每年 10 元（其中：中央财政每亩每

年补助 3 元森林管护费，市财政每亩每年承担 4.9 元，县财政每

亩每年承担 2.1 元）。对于集体林区的国家级公益林和地方公益

林，由市财政提取 0.25 元/亩.年作为省级公共管护费，按 2 元/

亩.年的标准提取区县集中管护费，剩余基金按照 7.75 元/亩.年

的标准全部直补给公益林林主。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继

续组织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11〕213

号）规定，对属于商品性经营的经济林、竹林和暂未形成森林的

无林地、疏林地不进行生态效益补偿。

（二）完善社会保险补助政策

中央财政继续对国有林业实施单位负担的在职职工基本养

老、基本医疗、失业、工伤和生育等五项社会保险给予补助。天

保工程一次性安置人员享受有关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政策。重庆市

根据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社会平均工资、国有林业实施单位职工人

数、实际缴费的变化情况，对补助标准实行动态管理。

（三）完善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政策

中央财政继续对森林警察工作经费给予补助。重庆市根据各

区县（自治县）森林警察实际支出情况，对工作经费补助标准实

行动态管理。

（四）继续实行公益林建设投资补助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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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基本建设投资继续安排生态公益林建设，重庆市优先安

排到长江两岸绿化涉及区县（自治县）实施，人工造林每亩补助

300 元，封山育林每亩补助 70 元。

（五）增加森林培育经营补助政策

中央财政对国有中幼林抚育每亩补助 120 元。我县要通过实

施中幼林抚育项目，达到提高森林质量和增加国有林业实施单位

代管人员再就业岗位的双重成效。重庆市根据项目执行成效，对

中幼林抚育年度任务实行动态管理。

三、加强对天保二期工程的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目标责任制

各乡镇、林场是工程实施的主体，要成立由各乡镇政府、林

场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，下设管理办公室，要按照年度

计划全面完成天保工程人工造林、封山育林、中幼林抚育任务，

确保项目质量达到国家标准。我县将继续对天保工程实行目标、

任务、资金、责任和一次性安置人员信访维稳工作的考核、奖惩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

县林业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人力社保等部门要密切配合，明

确职责，建立工作联系制度，齐心协力抓好天保二期工程建设。

林业部门要抓紧完善相关规章制度，抓好工程年度计划的编制和

实施。发展改革部门要将林区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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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，加大林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。财政部门要抓好资金筹措，及

时拨付，强化管理，确保使用效益。人力社保部门要将国有林业

实施单位职工及代管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，促进

转岗职工和林业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。国土房管和城乡建设

部门要继续抓好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。交通、

供水、供电、通信等部门要加强林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。

（三）加强工程管理，提高建设质量

林业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，建立健全工程监督检查和绩

效考核机制，全面落实管护责任制，森林火灾受害率、林业有害

生物成灾率保持在控制指标以内，确保无重特大森林资源案件发

生。积极推行工程法人责任制、招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制、

竣工验收制，落实工程任务、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，形成良好氛围

各乡镇、林场、相关部门要广泛利用各种媒介，大力宣传实

施天保二期工程的重大意义、政策措施及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强化

保护森林资源、改善生态环境的意识，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，

确保我县天保二期工程建设目标如期实现。

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


